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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03 证券简称：青山纸业 公告编号：2026-016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一北路171号新都会花园广场16楼公司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42

607,007,733

27.088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

式。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林小河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8人，独立董事陈礼辉、冯玲、叶莲列席。

2、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财务总监余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5,227,526

比例（%）

99.7067

反对

票数

1,568,907

比例（%）

0.2585

弃权

票数

211,300

比例（%）

0.0348

2、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陈礼辉）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5,255,126

比例（%）

99.7113

反对

票数

1,437,207

比例（%）

0.2368

弃权

票数

315,400

比例（%）

0.0520

3、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冯玲）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5,251,626

比例（%）

99.7107

反对

票数

1,433,007

比例（%）

0.2361

弃权

票数

323,100

比例（%）

0.0532

4、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陈亚东）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5,254,426

比例（%）

99.7112

反对

票数

1,432,307

比例（%）

0.2360

弃权

票数

321,000

比例（%）

0.0529

5、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叶莲）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5,249,026

比例（%）

99.7103

反对

票数

1,433,307

比例（%）

0.2361

弃权

票数

325,400

比例（%）

0.0536

6、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5,243,026

比例（%）

99.7093

反对

票数

1,444,207

比例（%）

0.2379

弃权

票数

320,500

比例（%）

0.0528

7、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及2026年中期现金分红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5,009,425

比例（%）

99.6708

反对

票数

1,561,708

比例（%）

0.2573

弃权

票数

436,600

比例（%）

0.0719

8、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向各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5,126,726

比例（%）

99.6901

反对

票数

1,569,007

比例（%）

0.2585

弃权

票数

312,000

比例（%）

0.0514

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开展银行借款及抵（质）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5,224,335

比例（%）

99.7062

反对

票数

1,463,398

比例（%）

0.2411

弃权

票数

320,000

比例（%）

0.0527

10、议案名称：关于非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2,934,735

比例（%）

99.6826

反对

票数

1,451,108

比例（%）

0.2399

弃权

票数

468,690

比例（%）

0.0775

11、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2025年度津贴确认及2026年度津贴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4,956,705

比例（%）

99.6621

反对

票数

1,581,938

比例（%）

0.2606

弃权

票数

469,090

比例（%）

0.0773

12、议案名称：关于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2,552,805

比例（%）

99.6993

反对

票数

1,456,528

比例（%）

0.2410

弃权

票数

360,800

比例（%）

0.0597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6,139,035

比例（%）

98.2095

反对

票数

10,553,498

比例（%）

1.7386

弃权

票数

315,200

比例（%）

0.0519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6,015,835

比例（%）

98.1892

反对

票数

10,674,498

比例（%）

1.7585

弃权

票数

317,400

比例（%）

0.0523

15、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2,440,504

比例（%）

99.6807

反对

票数

1,465,338

比例（%）

0.2425

弃权

票数

464,291

比例（%）

0.0768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6.01

16.02

16.03

16.04

16.05

议案名称

林小河

余宗远

林新利

王嵘

林燕榕

得票数

596,895,230

596,549,283

596,558,266

596,749,932

596,588,42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98.3340

98.2770

98.2785

98.3101

98.2835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2、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7.01

17.02

17.03

议案名称

陈礼辉

冯玲

叶莲

得票数

596,671,849

596,656,566

596,561,92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98.2972

98.2947

98.2791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
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529,838,122

53,204,102

21,967,201

11,892,804

10,074,397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1.6617

90.5365

93.0265

反对

票数

0

0

1,561,708

806,508

755,200

比例（%）

0.000000

0.0000

6.5164

6.1397

6.9735

弃权

票数

0

0

436,600

436,600

0

比例（%）

0.0000

0.0000

1.8219

3.3238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7

13

议案名称

2025 年年度利润分配及
2026 年中期现金分红计
划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72,533,703

63,663,313

比例（%）

97.3188

85.4174

反对

票数

1,561,708

10,553,498

比例（%）

2.0953

14.1596

弃权

票数

436,600

315,200

比例（%）

0.5859

0.4230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13为特别决议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会议案7、议案13需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议案10、议案12、议案15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应回避表决的

关联股东名称：议案10，股东即董事林小河先生、余宗远先生、潘其星先生、林燕榕女士回避表

决；议案12及议案15，股东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林小河先生、余宗远先生、潘其星先生、林燕

榕女士、余建明先生回避表决。

4、本次股东会不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新颖、韩叙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本次股东会经律师到会现场见证，并出具了《福建至理律师事务

所关于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闽理非诉字〔2026〕
第077号）。见证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
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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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
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5月 8日召开十一届一次董事

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经董事长林小河先生提名，聘任潘其星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秘书，聘任徐慧镕女士为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认为：上述人员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工作经历和职业素

养等方面均符合拟担任职务的任职要求，具有履行职责的能力，任职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任职条件，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的行政处罚，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其他情形，不存在重

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潘其星先生、徐慧镕女士均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具备履行职责所需

的专业知识及工作经验。

三、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潘其星：男，1971 年 4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曾任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兼法务部经理、首席合规官。现任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

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职工董事、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兼法务部经理、首席合规官、工会主

席，福建省青山林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慧镕：女，1998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曾任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现任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证券事务代表。

四、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五一北路 171 号新都会花园广场 16 层

邮政编码：350005
电 话：0591-83367773
电子邮箱：279875009@qq.com
qszy600103@163.com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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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届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十一届一次董事会会议于2026年5月8日

在福建省福州市五一北路171号新都会花园广场16楼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经全体董事一致

推荐，本次会议由董事林小河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董事9人，公司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列席了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经选举，林小河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林新利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副董事长。以上董事长、副董事长的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表决结果：与会董事对上述董事长、副董事长人选进行了逐个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董事长 林小河：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副董事长 林新利：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长、副董事长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及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等规定，会议综合考察了各位董事

的工作经历、专业方向等多方面因素，分别选举以下董事为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1.第十一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7名）

主任委员：林小河

委员：林新利、余宗远、王 嵘、潘其星、林燕榕、陈礼辉

下设投资评审小组

组长：余宗远

副组长：余建明

业务牵头部门：公司规划发展部

2.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5名）

主任委员：陈礼辉

委员：冯 玲、叶 莲、林新利、余宗远

3.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5名）

主任委员：叶 莲

委员：陈礼辉、冯 玲、王 嵘、林燕榕

下设审计工作组

组长：叶 莲

业务牵头部门：公司审计室

4.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5名）

主任委员：冯 玲

委员：陈礼辉、叶 莲、王 嵘、潘其星

下设工作组

组长：冯 玲

业务牵头部门：公司人力资源部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任期与相应的董事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与会董事对上述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人选进行了逐项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董事简历详见2026年4月14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9）。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董事长林小河先生提名，聘任潘其星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秘书，聘任徐慧镕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
1.董事会秘书 潘其星：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证券事务代表 徐慧镕：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潘其星先生、徐慧镕女士均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具备履行职责所需

的专业知识及工作经验。

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聘任具体情况及简历详见2026年5月9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证券

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9）及本公告附件《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秘书、证券

事务代表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董事长林小河先生提名，聘任余宗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其任期

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总经理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及高级管理

人员简历》。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等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其中聘任财务总监事项在提交董事会

前亦已经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公司总经理余宗远先生提名，聘任林新利先生、余建明先生、梁

明富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余建明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程欣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以上高级

管理人员的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

1.副总经理 林新利：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副总经理 余建明：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副总经理 梁明富：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财务总监 余建明：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总工程师 程 欣：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

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特此公告。

附件：《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9日
附件：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林小河：男，1969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工程硕士（在职），高级工程师。曾任福建省青

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福建省青山林业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福建海峡军民融合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现任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技改总指挥。

2.林新利：男，1969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在职）。曾任福建省轻纺（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规划发展部（法务部）总经理、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等职务。

现任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3.余宗远：男，1971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在职），工程师。曾任福建省青山纸

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工会主席、福建省青山林业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等职务。现任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技改常务副总指

挥。

4.潘其星：男，1971 年 4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曾任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委员、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兼法务部经理、首席合规官。现任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职工董事、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兼法务部经理、首席合规官、工会主

席，福建省青山林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5.余建明：男，1973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曾任福建

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财务总监，福建省青山林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财务负责

人。现任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6.梁明富：男，1968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工程师、经济师。曾任福建省青山纸

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福建青铙山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州青纸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现任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7.程 欣：男，1972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曾任福建省青山纸业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工程师。现任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工程师。

8.徐慧镕：女，1998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曾任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现任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代码：600103 证券简称：青山纸业 公告编号：2026-018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8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

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产生了5名非独立

董事及3名独立董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新一届董事会任期自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同日，公司召开了十一届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长、副董事长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董

事长、副董事长，并聘任了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现将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组成情况公

告如下：

董事长：林小河

副董事长：林新利

非独立董事：余宗远、王 嵘、林燕榕

独立董事：陈礼辉、冯 玲、叶 莲

职工代表董事：潘其星

董事会秘书：潘其星

证券事务代表：徐慧镕

上述董事简历详见2026年4月14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9）《福建省

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1），董事会秘书及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 2026年 5月 9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19）。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9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在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8日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8

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8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第七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朱亦斌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12人，代表股份275,687,685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769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260,911,63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120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08人，代表股份 14,776,
0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9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09人，代表股份14,778,05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9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2,
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08人，代表股份14,
776,0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92%。

2.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安徽天禾律师事

务所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本次会议审议及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00《国风新材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69,227,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567%；

反对 2,388,1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63%；弃权 4,071,99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21,3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70%。

表决结果：以上议案经股东会审议通过。

议案2.00《国风新材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68,909,4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413%；

反对 3,266,4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48%；弃权 3,511,79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21,3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99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4.1330%；反对 3,266,4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1034%；弃权3,511,79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21,3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636%。

表决结果：以上议案经股东会审议通过。

议案3.00《国风新材 2025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269,295,8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815%；

反对 2,413,6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755%；弃权 3,978,19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21,3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38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6.7477%；反对 2,413,6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327%；弃权3,978,19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21,3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9196%。

表决结果：以上议案经股东会审议通过。

议案4.00《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68,935,8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509%；

反对 3,061,6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106%；弃权 3,690,19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12,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85%。

表决结果：以上议案经股东会审议通过。

议案5.00《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69,193,1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442%；

反对 2,404,8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723%；弃权 4,089,69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23,3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35%。

表决结果：以上议案经股东会审议通过。

议案6.00《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68,790,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224%；

反对 3,305,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94%；弃权 3,522,99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21,3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82%。

关联股东朱亦斌、李丰奎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以上议案经股东会审议通过。

议案7.00《关于申请2026-2027年度银行融资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69,186,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418%；

反对 2,378,5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28%；弃权 4,122,79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21,3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27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6.0067%；反对 2,378,5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0952%；弃权4,122,79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21,3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981%。

表决结果：以上议案经股东会审议通过。

议案8.00《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69,092,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077%；

反对 2,469,9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959%；弃权 4,125,39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21,3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18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5.3706%；反对 2,469,9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7137%；弃权4,125,39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21,3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9157%。

表决结果：以上议案经股东会审议通过。

议案9.00《关于续聘2026年年度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69,241,0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616%；

反对 2,360,9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564%；弃权 4,085,69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23,9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33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6.3769%；反对 2,360,9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761%；弃权4,085,69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23,9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471%。

表决结果：以上议案经股东会审议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会上，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向股东会作了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

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熊丽蓉、梁天

3.结论意见：国风新材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本

次会议的提案、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会议所审议通过

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国风新材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律意[2026]第 01318号《关于安徽国风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3.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安徽国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证券代码：000859 证券简称：国风新材 公告编号：2026-021

安徽国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 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8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8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8日9:15至15:00期间任意时间。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佛山市顺德区高新区（容桂）科苑一路6号公司二楼1号会议室。
5. 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6.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永祥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186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281,831,0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1432%。
1.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75,082,

4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2059%；
2.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18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748,

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73%；
3. 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共18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6,748,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73%；
4. 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会议予

以现场见证。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对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等方式进

行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8,887,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57%；反

对2,77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42%；弃权169,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80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股
东股份总数的56.3865%；反对2,77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41.1004%；弃权16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2.5131%。

本议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

险提示及填补回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8,913,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47%；反

对2,90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95%；弃权16,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83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股
东股份总数的56.7658%；反对2,90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42.9941%；弃权1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2400%。

本议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1,654,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4%；反

对 15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54%；弃权 20,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57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股
东股份总数的97.3861%；反对15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2.3146%；弃权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2993%。

本议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4. 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2026-2028年度）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1,656,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1%；反

对 15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7%；弃权 20,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57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股
东股份总数的97.4158%；反对15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2.2849%；弃权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2993%。

本议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5. 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81,647,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49%；反

对 14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6%；弃权 38,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6%。

6. 审议通过了《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81,649,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6%；反

对 14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6%；弃权 36,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8%。

7. 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81,647,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49%；反

对 14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6%；弃权 38,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6%。
8. 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281,643,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35%；反

对 14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2%；弃权 43,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3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56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股
东股份总数的97.2216%；反对14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2.1382%；弃权4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6401%。

本议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9. 审议通过了《 关于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1,648,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2%；反

对 14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9%；弃权 36,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56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股
东股份总数的97.2943%；反对14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2.1693%；弃权3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5364%。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总额等值人
民币70亿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9,036,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83%；反
对2,75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71%；弃权40,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

11. 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6年度公司向子公司提供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2.2亿元担保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9,036,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83%；反
对2,76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00%；弃权32,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95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股
东股份总数的58.5870%；反对2,76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40.9255%；弃权3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4875%。

本议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8,989,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19%；反

对2,75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61%；弃权90,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90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股
东股份总数的57.8994%；反对2,75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40.7625%；弃权9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1.3381%。

13.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1,640,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25%；反

对 14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6%；弃权 44,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9%。

14.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延长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效
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8,896,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88%；反
对2,88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52%；弃权44,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81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股
东股份总数的56.5199%；反对2,88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42.8148%；弃权4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6653%。

本议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5.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津贴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8,998,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50%；反

对2,75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74%；弃权77,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91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股
东股份总数的58.0313%；反对2,75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40.8188%；弃权7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1.1499%。

16. 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9,043,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111%；反

对2,75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89%；弃权28,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姓名：林洁虹、杨博
3.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人

员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 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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